
四川省委党校在职研究生乐山市委党校教学分部

2023 年在职研究生招生简章

2023 年，市委党校继续招收四川省委党校在职研究生，现将招生及报

考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生专业、学习形式和学制

（一）专业：法学

（二）学习形式：不脱产，每月集中连续学习4－5天（其中包括星期

六、星期日）。

（三）学制：三年（第一、二学年专业课程学习，第三年撰写并参与

毕业论文答辩）

二、报考条件和录取后相关待遇、免试入学政策

（一）报考条件和录取后相关待遇

1.乐山市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在职干部和中高级管理人员；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品德良好、遵纪守法、身体健康；中共党员（含中共

预备党员）；具有大学本科学历（或已取得学士学位）；截止报考当年 8 月

31 日，有三年及以上实际工作经历。

2.在职研究生班学员按教学计划要求完成学习任务，考试考核合格，

通过毕业论文答辩，由中共四川省委党校颁发在职研究生毕业证书。



（二）限制报考的情形

1.因违反《四川省委党校在职研究生招生考试违规行为处理办法》

（2021 年 5 月修订）相关规定受到暂停招生考试处理，并正处于影响期内

的；

2.上一年度已被免试录取但未办理入学手续者。

（三）免试入学政策

符合报考条件，且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或党校在职研究生学历的人员

可在报名时申请免试入学。

三、入学考试科目

思想政治理论、宪法与行政法学、法理学。各科目满分均为 150 分，

三门科目满分共 450 分。

四、报名方法

（一）报名日期：2023 年 3 月 1 日-21 日。

（二）报名办法：由组织推荐或本人申请，经本人所在单位或县级及

以上组织人事部门审查批准后，通过“四川省委党校在职研究生招生信息

网”（ http://www.scswdxyz.cn/）报考并于 4 月 6 日-12 日期间通过“中

共四川省委党校财务处”微信公众平台交纳报名考试费。

（三）报名资格审核：乐山市委党校研究生办公室负责报考资格初审。

重点审核以下内容：《中共四川省委党校研究生招生报名登记表》（须有本

人所在单位或县级及以上组织人事部门签章）、身份证复印件（须本人签

名）、学历学位证明材料（以上材料均须本人签名）。

申请录取照顾及免试入学的人员另需提供《中共四川省委党校研究生



录取照顾及免试入学申请表》（1 份，须有本人所在单位或县级及以上组织

人事部门签章）。

四川省委党校研究生部负责报考资格复审。重点对报考者是否符合录

取照顾政策、免试入学条件进行审查，由省党校招办负责。复审结束后，

市委党校研究生办公室对符合录取照顾政策及免试入学条件的考生进行公

示。

报考者通过报考资格初审、报考资格复审后，由省委党校招办负责安

排考位。

注：符合录取照顾政策及免试入学条件的考生在我校校园网进行公示，

公示时间为 4 月 17 日-21 日。

（四）网上审核时间：2023 年 3 月 22 日-31 日，系统将于 3 月 31 日

晚 20：00 关闭相关功能，逾期不再受理。

（五）联系电话：2150755、2125091、2137309。

（六）联 系 人：吕老师、何老师、黄老师。

（七）报考咨询 QQ 群：437888409

(八)复习资料购买方式:考生通过添加微信 13666246181(求智图书)

购买,联系电话 028-87351038。

五、《准考证》打印时间、方式

（一）《准考证》打印时间

2023 年 6 月 5 日-18 日。

（二）《准考证》打印方式

通 过 “ 四 川 省 委 党 校 在 职 研 究 生 招 生 信 息 网 ”



（http://www.scswdxyz.cn/)下载打印《准考证》。

六、考试日期、地点及注意事项

（一）考试日期、地点：2023 年 6 月 17 日-18 日，所有考生均在成都

市内省党校招办指定的考场参加考试，具体地点详见《准考证》。考试日程

表及考场、考位安排随准考证发给考生。

（二）注意事项：

1.对出现违规、作弊行为的考生，将严格按照《四川省委党校在职研

究生招生考试违规行为处理办法》（2021 年 5 月修订）进行严肃处理；

2.考生非因公、因病等原因无故不参加考试，且不能提供相关证明材

料者，下一年度继续报名参加本招生入学考试时将会受到报考限制。

七、录取

（一）录取原则

公平公正，根据考生成绩择优录取。

（二）录取政策

1.分批次分专业单独划线录取。设立第一批次、第二批次两个录取批

次，两个批次录取总名额为 1200 名，其中第一批次使用民族地区专项招生

计划，2023 年度计划数为 300 名，参与者为工作单位在省内民族地区（三

州、十七县、两区）的考生；未参加第一批次录取及参加第一批次录取但

未被录取的考生统一参加第二批次录取，第二批次名额 900 名。

2.民族区域自治地区考生加分录取。对工作单位在省内民族区域自治

地区（阿坝州、甘孜州、凉山州、北川县、马边县、峨边县）的考生，总

分加 20 分后参与各录取批次划线录取。



（三）录取名单公布

录取名单 7 月 14 日起由乐山市委党校研究生办公室予以公布。

八、费用标准

报名考试费按(川发改价格〔2017〕467 号)制定的标准执行，每人 180

元。

学费按《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教育厅关于

继续执行我省研究生教育收费政策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川发改价格〔2019〕

357 号）制定的标准执行，每人每学年 7200 元，三年合计 21600 元。

教材费按照代收代支的办法管理。需由省委党校统一采购教材的学员，

须在规定时间内一次性缴清教材费 1200 元。

四川省党校在职研究生

乐山市委党校教学分部

2023 年 2 月 22 日


	四川省委党校在职研究生乐山市委党校教学分部
	2023年在职研究生招生简章

